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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民函〔2020〕78号


遂宁市民政局
关于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第154号提案的复函

侯玉君委员：
[bookmark: _GoBack]您在市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发挥小区业主委员会在基层治理中的桥梁作用的建议》（第154号提案）已收悉，根据提案内容，市民政局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办理。现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
   一、关于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明确职能职责，发挥基层街道引导指导方面
按照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遂府办函〔2020〕3号），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建立层级分明的管理体制，市一级负责监督指导，县（市、区）政府和市直园区管委会为辖区责任主体，街道办事处领导各社区居委会抓好具体落实。各县（市、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街道办事处应明确物业管理工作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做好物业管理相关工作，切实解决物业管理中各类矛盾和问题。要充分发挥街道和社区在业主大会设立、业主委员会选举、督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协调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调解处理物业纠纷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市级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全市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政策制定和指导考核。市、县（市、区）和市直园区发展改革、公安、应急、城管执法、市场监管、民政、司法、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卫生健康等有关职能部门和供水、供气、供电、通信、有线电视等经营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工作联动，依法实施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和服务工作。
2、 关于基层街道发挥引导指导作用方面
   按照市级统筹、县级主体、乡镇（街道）实施的原则，推行“美丽街区、宜居社区、幸福小区”三级联治，年初，市民政局基层自治工作调研组先后到船山区百福社区、大英县花园街社区、经开区龙桥社区、河东新区慈音寺社区等10个点位，就小区（院落）现状、政策落实、做法成效等方面落实专人开展蹲点调研。坚持围着群众转、跟着问题走，点线面结合，从“解剖麻雀”到全面了解，做到与街道书记主任和分管负责人见面，与蹲点社区所有工作者见面，与网格员、小组长、小区居民见面“三个见面”，多角度了解群众急难愁盼，听取一线工作者建议呼声,研究解决目前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在调研基础上，市民政局印发《深化小区（院落）治理试点工作方案》，提出按照“先自治后治理”的思路，逐步构建完整的小区（院落）自治体系，规范完善小区（院落）治理机制。
三、关于行业主管部门发挥监管作用方面
今年以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续抓好疫情期间小区物业管理重点工作。一是强化政策保障，按照疫情防控工作安排，印发《关于全市物业小区实施封闭管理的紧急通知》及补充通知《关于继续做好物业小区对境外和重点区域返（来）遂人员疫情防控相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近期物业小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关于全市物业小区在疫情防控中做好复工复产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物业小区工作、生活秩序；二是组织开展市城区物业小区疫情防控专项督查，督促物业企业开展全覆盖巡查督查，疫情期间，物业企业累计巡查物业小区11000余个（次），配合有关部门排查物业小区外来人员110000余人，累计防疫消杀面积达86700万平方米；三是零容忍从严从重处罚，全市公开通报物业服务企业17家，约谈13家企业负责人，责成企业开除失职失责员工9人。同时，以物业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加快我市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建设，使全市物业经营和管理活动全面实现层级分明的“网络化、标准化、一体化”，预留接口，实现与全省物业管理信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截至目前，已印发《关于报送遂宁市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的请示》（遂建〔2020〕104号），待市政府批准后将严格按照批示精神、财评意见和政府采购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四、关于小区业委会发挥主体作用方面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督促各辖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街道办事处推进业主委员会组建及日常监督管理，将该项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联动物业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工作中的政策指导、培训及对物业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管。积极探索在业主委员会中组建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组织、协调、引领作用，以及党员在物业活动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协助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加强舆论宣传，提高业主参与物业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探索符合条件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成员通过法定程序兼任业主委员会成员，鼓励公信力高、社会责任感强、文化层次高的“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模范、老教师）人员等业主担任业主委员会成员，着力提高业主委员会成员素质和管理水平。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国办发〔2020〕21号），积极购买社会组织参与全市物业服务日常检查和专业指导公共服务项目，2020年计划组织开展物业服务品质检查、既有建筑安全检查、小区电梯使用安全检查、业主大会（业委会）成立、物业纠纷调解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及常规工作，这些工作已按计划有序开展。
今年以来，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市物业管理协会，在全市物业管理行业扎实开展加强党建引领，创新推进“红色物业”创建行动。截至目前，已推动建立2个基层党支部，分别为翰林名苑小区党支部、汇德物业公司党支部，3个党支部（双发物业公司党支部、金盾物业公司党支部、嘉宝物业公司党支部）走完流程获得成立批文，走上正常运转轨道。计划在12月底前完成全年目标，推动建立10个物业企业党支部。
感谢您对基层治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遂宁市民政局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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